关于印发《池州市2025年城镇老旧住房

装修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

池建保函〔2025〕268号
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规划建设部，九华山环境资源保护处，经开区建设局，平天湖建设管理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池州市2025年城镇老旧住房装修补贴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池州市财政局       

2025年8月15日     
池州市2025年城镇老旧住房装修领域

补贴实施细则
根据《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5年个人消费者旧房装修购置所用物品和材料补贴工作的通知》（建房函〔2025〕327号）精神，开展2025年城镇老旧住房装修补贴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补贴对象
在各地主城区内，2020年1月1日前竣工验收合格的个人城镇住房。
二、补贴内容

城镇老旧住房装修所购置的物品及材料，包括饰面砖(含石材)、板材(含踢脚线、石膏线)、集成吊顶(不含电器设备)、门窗(不含智能门锁)、定制柜、墙纸(布)、涂料(含油漆)。（见附件1）
三、补贴标准

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上述物品和材料的，按照不高于实际销售价格(剔除所有折扣和优惠后的价格)的15%进行补贴(不包含人工费)。每个消费者（夫妻双方视为1个消费者）只可申报一套旧房装修补贴，补贴最高不超过2万元，不可重复享受。
四、申请条件

装修改造开工时间、购置物品和材料行为均发生在2025年1月1日到2025年12月31日期间。
按照“先报、先审、先得”原则，申请补贴资金，国家补贴资金额度用完即停止兑付，以政府官网发布的停止兑付公告为准。
五、申报流程及材料

在装修改造所用物品和材料购置完成后，补贴申请人在2025年12月31日前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申报：
一是登录皖事通，进入物业服务综合系统，在旧房装修补贴模块按要求上传相关证明材料申报。
二是打开手机微信，直接搜索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注公众号；进入公众号，打开“话说物业”板块；在“旧房装修补贴”模块按要求上传相关证明材料申报。
三是打开浏览器，直接搜索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点击进入“好房子”模块，选择对应申报的所在地市，按要求上传相关证明材料申报。
证明资料包括：身份证明、房产证明、税务发票、支付凭证、物品材料清单、装修改造过程现场照片、申领补贴承诺书、银行账号等。申请人应对申领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补贴申请人、发票购买方、银行账号均应统一为房屋产权人。房屋产权人未满18周岁的，可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实施，并提供关系证明。
六、工作流程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收到申请材料后，及时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人员进行实地核查。申请材料与实地核查不符合补贴对象的，审核不通过，不予补贴。申请材料与实地核查情况不一致的，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补正；如不补正，不予补贴。申请材料与实地核查情况一致的，补贴资金拨付至申请人银行账户。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市财政局，按程序将补贴资金预拨到各县（区），由各县（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审核兑付。
七、有关工作要求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组建工作专班，扎实做好现场核实、资料审核、资金拨付等工作，做到审核准确、发放及时。
二是切实提升成效。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用好用足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专项用于支持老旧住房装修改造，不得挪用或截留。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市财政局对各地资金使用进度适时进行动态调度，确保资金使用效率。
三是强化部门协作。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对发票的真伪和有效性等情况进行核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市税务局定期抽查。对存在问题的发票应作退回处理，已发放的补贴予以追回，涉嫌违规违纪的企业和个人线索移交税务部门和司法机关依法查处。对发现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套取补贴资金的违法行为，要依据职责配合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是加强宣传服务。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发布老旧住房装修改造补贴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强政策解读，全面增强广大消费者对政策的知晓度。

八、附则

1.居民老旧住房装修改造启动时间在2025年1月1日后，但在本文件印发之日前装修改造已经结束的，如符合要求，提供相关材料佐证，按规定给予补助。
2.2024年已享受旧房装修改造补贴的住房，不再享受2025年补贴政策。
3.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旧房装修和厨卫等局部改造补贴物品材料品类
2.旧房装修和厨卫等局部改造补贴物品材料清单（样表）
3.申领补贴承诺书
4.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联系方式
附件1

旧房装修和厨卫等局部改造

补贴物品材料品类

	序号
	物品或材料品类
	说明

	1
	饰面砖
	含石材

	2
	板材
	实木板、复合板、铝板、石膏板、硅酸钙板、无机非金属材料板、踢脚线、石膏线等。

	3
	集成吊顶
	含龙骨，不含电器设备。

	4
	门窗
	不含智能锁。

	5
	定制柜
	全屋工厂定制柜按整体柜计价，现场施工柜体按板材、五金件等材料计价。包括橱柜、储物柜、衣柜、洗衣柜等。

	6
	墙纸（布）
	含胶粘剂。

	7
	涂料
	含油漆、硅藻泥等。


附件2

旧房装修和厨卫等局部改造

补贴物品材料清单（样表）

申请人：              申请房屋地址：    市    县（区）
	序号
	物品和材料
	单价
	数量
	金额（元）

	1
	
	
	
	

	2
	
	
	
	

	3
	
	
	
	

	4
	
	
	
	

	5
	
	
	
	

	6
	
	
	
	

	7
	
	
	
	

	8
	合计
	
	
	


附件3
申领补贴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                  ）承诺，城镇老旧住房装修改造所用物品材料购置补贴为首次申领，未享受过其他补贴政策，所申领补贴未用于违规搭建空间装修改造。本次所填信息真实有效，所提交材料无任何伪造、涂改、弄虚作假等情况，同意接受电话回访或实地核查。若违反本承诺，愿意取消补贴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              
日  期：              
附件4
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联系方式
	序号
	部门
	联系电话

	1
	贵池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2095030

	2
	东至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7028075

	3
	石台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6021163

	4
	青阳县住房城乡建设局
	5021762

	5
	江南集中区规划建设部
	2210117

	6
	九华山环境资源保护处
	2821062

	7
	市经开区建设局
	2127200

	8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310251


